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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红晶石评报字[2023]第 048号 

 

评估对象：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方：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挂牌出让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采矿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

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方提供“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底价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年 6月 30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参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拟出让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保有

资源量（推断资源量）为 2528.00 万立方米（6724.40 万吨），覆盖物、夹石等剥离

物 92.00 万立方米；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2528.00 万立方米

（6724.40 万吨），剥离物 53.30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推断资源量）2528.00 万立方米（6724.40 万吨），剥离物 53.30万立方米；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设计损失量为 119.00 万立方米（316.20 万吨）；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 2409.00 万立方米（6408.20 万吨），剥离物为 53.30 万立方米；采

矿回采率为 98%；评估用可采储量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2360.82 万立方米（6280.04

万吨），剥离物 53.30 万立方米；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生产规模为 500.00 万吨/年，另

年产回填料（剥离物）4.24万立方米；评估计算年限 14.1年（基建期 1.5年，矿山

服务年限为 12.6 年）；产品方案为各规格建筑石料用灰岩矿（31.5～20 毫米、20～

15毫米、15～10毫米、＜5毫米)，回填料（剥离物）；矿山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各规格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51.33元/吨、回填料（剥离物）15.00元/立方米；固定资

产投资为 23669.40 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9.42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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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红晶石评报字[2023]第 048号 

 

受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采矿权

评估项目组，对“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现将

采矿权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号 2号楼 5层 5BC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158412XP； 

采矿权探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0号。 

2.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本评估项目评估委托方为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该矿为新立采矿权矿山，尚无采矿权人。 

3.评估目的 

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挂牌出让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

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

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方提供“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

矿权”挂牌出让底价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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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估范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本次评估矿区面积 0.6713 平方公里，

开采标高：+161.8米至+35.0米，矿区范围由以下 30个拐点坐标圈定：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X Y 拐点号 X Y 

1 3777397.39  39484948.82  16 3776159.09  39485172.25  

2 3777397.60  39485067.46  17 3775916.93  39485124.59  

3 3777097.60  39485217.46  18 3775749.43  39485064.60  

4 3777077.07  39485299.58  19 3775627.23  39484799.36  

5 3776778.35  39485322.41  20 3775678.42  39484606.61  

6 3776626.69  39485320.59  21 3775725.38  39484489.96  

7 3776582.24  39485383.66  22 3775822.91  39484481.49  

8 3776475.77  39485387.47  23 3775892.37  39484582.93  

9 3776349.19  39485340.91  24 3775957.57  39484815.64  

10 3776318.16  39485472.19  25 3776391.11  39485022.06  

11 3776235.65  39485448.69  26 3776612.67  39485071.12  

12 3776154.39  39485620.54  27 3776645.55  39484991.23  

13 3775983.76  39485565.10  28 3776880.61  39485013.28  

14 3775954.84  39485353.52  29 3777035.81  39484962.17  

15 3776129.47  39485347.09  30 3777211.61  39484868.42  

经核实，《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报告（2023）》中的资源储

量估算范围及《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设

计开采范围均与上述矿区范围一致。因此，本次评估范围即以上述评估委托的矿区范

围为准，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即以上述普查报告中评审通过的保有资源储量为准。 

拟设采矿权范围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自然

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等保护范围内，不在禁采区及限采区范围

内，符合宿州市、萧县两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要求。开采矿种在《萧县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 年）》的矿产资源类别范围之内，符合《萧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要求。 

矿区范围内历史上设置多个采矿权，经多年开采，山体破损较大。矿区内以往设

立的采矿权有萧县王寨镇王山窝第二采石厂、萧县王寨镇孙玉军石料厂、萧县王寨镇

王山窝杜明珠采石厂、萧县丁里镇孙宗雷石料厂、萧县丁里镇孙小林子石料厂、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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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里镇陈亮石料厂、萧县丁里镇张凡英石料厂，上述矿山开采时间为 2012年至 2014

年期间，现均已到期关闭。矿区范围内矿界关系清楚，不存在矿界纠纷。 

矿区北侧与安徽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山窝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边界紧

邻，距离该矿山破碎加工厂房约 100米，距离其办公区约 300米；西南侧约 500米为

安徽省萧县瓦子口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该矿与上述两个矿山开采生产受到相互

影响，经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协商，已确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5.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本次采矿权评估的基准日确定为 2023

年 6月 30日，符合《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要求。 

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法规依据 

6.1.1 2009年 8 月 27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1.2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号令发布、2014年第 653号令修改的《矿产资源开

采登记管理办法》； 

6.1.3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 

6.1.4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8]174号）； 

6.1.5《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6.1.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6.1.7《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 

6.1.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9月 1日

执行）； 

6.1.9《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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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 

6.1.11《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

29号）； 

6.1.12《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 号）； 

6.1.13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23 年第 1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应用指南（2023）》； 

6.1.1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矿业权有偿处置有关问题的通

知>》（自然资办函〔2023〕223号）； 

6.1.15《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主要矿

种）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8〕1号）； 

6.1.16《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2.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 

6.2.2《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报告（2023）》（徐州万源地

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2023年 2月）、《关于<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普查报告（2023）>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宿自然资规审批〔2023〕66 号）

及其评审意见书； 

6.2.3《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徐州万

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2023年 6月）及其审查意见书、《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 

6.2.4 评估人员核实收集和调查的其它有关资料。 

7.评估原则 

7.1 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原则； 

7.2 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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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原则； 

7.4 遵循贡献性、替代性、预期性原则； 

7.5 遵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有效利用原则；  

7.6 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原则； 

7.7 遵循矿业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原则； 

7.8 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8.采矿权概况 

8.1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萧县县城西南 225°方向直距约 12.4 公里处，行政区划隶属于萧县王

寨镇、丁里镇，西侧分布大演武村、王山窝村，北侧分布车牛返村，东侧分布王固庄、

朱庄等自然村。地理坐标极值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东经 116°49′54″—116°

50′39″，北纬 34°06′27″—34°07′26″，中心地理坐标：北纬 34°06′54″，

东经 116°50′23″。 

矿区东南距 G30 连霍高速出入口约 3.1 公里，西距 G311 徐峡线约 7.1 公里，东

北距萧县外环路约 9.8 公里，东南距 S238 箫淮路约 2.2 公里，乡村道路四通八达，

矿区有简易道路与其贯通，交通便利。 

8.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皖北黄泛冲积平原（淮北平原北）之低山丘陵区。山体多呈北东向展布，

由北东向南西分布灵山寨（+286.5 米）、五洞山（+217.5 米）、大山（+161.8 米）、

老虎山（+201 米）等山脉绵延起伏连成一体。区域西部、南部为平原地区，地形平

坦开阔，地面高程一般+30.0～+35.0 米，近山地段地势稍高，地面高程近+40～+50

米，山脉起伏呈近北东向展布。矿区内大山主峰海拔为+161.8 米，当地最低地面标

高约+33米，最大相对高差 128.8米，自然地形坡度 6°～20°，地形高低起伏较大，

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微地貌类型为剥蚀溶蚀高丘，地貌类型单一。 

矿区处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季闷

热多雨，春季温暖，秋季凉爽，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5.7℃，平均无霜期 200～220

天，年日照时数为 2284～2495 小时。年际间降水量变化较大，年降水量一般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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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毫米，平均年降水量 855毫米，年内降水量分配亦不均衡，多集中于 6～8月。 

矿区属淮河流域，周边地表水体较发育，西部有老岱河、萧濉新河、湘西河，东

南部有岱河，最近的河流为老岱河，距离矿区西约 200 米，水面宽约 40 米，水深一

般 1.5～3米，常年有水，水面标高+33米，在瓦子口村南交汇，向南汇入萧濉运河，

主要功能是泄洪与除涝，其水位及流量随季节性变化，属淮河水系，当地历史最高洪

水位约 34.5 米。区内无大的地表水体，当地侵蚀基准面为西侧老岱河水面高度，标

高+33米。 

矿区地处萧县，安徽省宿州市辖县，徐州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地处安徽省北大门、

江苏省徐州近郊，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淮海经济区的中心部位和华北平原的东南边

缘，素有“四省通衢”之称，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等全局性战略

和安徽省实施“东向发展”、“皖北振兴”等区域性战略的节点。农业主要盛产小麦、

棉花、大豆、玉米、花生、山芋及芝麻；果业主要有葡萄、苹果、笆斗杏、柿子、石

榴、山楂、水晶梨、圣桃等闻名全国；农副业主要为黄口三元猪、丁里华英鸭、新庄

黄牛驰名全国；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形成了煤炭开采、农副产品加工、建材、造

纸、酿酒、化工、纺织、机械制造等八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

7.5亿吨，石灰岩储量 30亿吨，瓷土储量在 40亿吨以上。区内及邻近地区劳动力丰

富，水电力供应充足，为矿山企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8.3地质工作概况 

1977年，安徽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完成了覆盖矿区的“砀山幅 1/20万区域

地质矿产调查”工作。 

1989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完成了“砀山幅 1/20万区

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 

1987～1991 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局 325 地质队完成 1/5 万永堌寨等幅区域地质

调查工作。 

2010 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5 地质队提交了《安徽省萧县大山南矿段建

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安徽省萧县丁里镇大山东矿区中矿段建

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2010 年，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徽省萧县丁里镇张山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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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段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安徽省萧县大山东矿区南矿段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安徽省萧县方庄北山建筑石料用石灰

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2010 年，徐州万源地质矿产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徽省萧县王山窝象山

建筑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安徽省瓦子口山北建筑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

量报告》、《安徽省大山建筑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2015 年，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徽省萧县瓦子口山北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安徽省萧县王山窝象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地质报

告》。 

2016 年，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 

2020 年 8 月，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物探队提交了《安徽萧县王山窝建筑石料灰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年）》。 

2020年 11月，安徽省地质调查院提交了《安徽省萧县大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

查报告》，面积约 4.11 平方公里，范围内包含了公益林、基本农田及生产的王山窝矿，

2023 年普查区对上述范围进行了避让，增加了普查区内的系统采样，对深部进行了

钻探控制，对覆盖层进行了浅钻揭露。 

2022 年 4 月，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安徽省萧县王山窝

象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023 年 2 月，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在该

矿区范围内开展了地质工作，编制并提交《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

查报告（2023）》，该报告已通过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宿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宿自然资规审批〔2023〕66 号），资源量情况详见 14.1

章节。 

9.矿区地质特征 

9.1地层 

矿区位于萧县复背斜中段的孙小林背斜中南部。出露地层有寒武系中统张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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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系上统崮山组、长山组、凤山组；奥陶系下统韩家组、贾汪组、萧县组、马家沟

组；第四系。矿区矿体层位为寒武系中统张夏组、寒武系上统崮山组、奥陶系下统萧

县组及马家沟组。出露地层由老至新其岩性特征分述如下： 

寒武系中统张夏组：主要在矿区内北东走向山脊的南东侧山包分布，即孙小林背

斜的核部。在背斜北西翼张夏北西倾斜，倾角 15～35°；核部平缓略向北东倾斜；

在背斜南东翼张夏南东倾斜，倾角 25～65°。岩性主要为灰-深灰色中厚-厚层鲕粒

灰岩、豹皮状灰岩，中上部水平纹层发育，含大量水平虫管，上部具冲刷交错层理，

近顶部叠层石细晶白云岩发育，厚约 221米。 

寒武系上统崮山组：分布在孙小林背斜（张夏组）两翼，在北西翼北西倾斜为主，

局部缓倾斜南东，倾角一般较缓，一般 10～30°；在背斜南东翼南东倾斜，倾角一

般较陡，倾角可达 50～70°，局部甚至倒转。岩性主要为灰色中薄-中层亮晶白云质

鲕粒灰岩、泥质条带灰岩、微晶鲕粒灰岩、微晶生物屑灰岩、豹皮状灰岩、泥质灰岩。

层位较稳定，厚约 61 米，与下伏层位平行不整合接触。 

长山组：主要在矿区南东部沿着孙小林背斜南东翼分布，几个山包上有其基岩出

露。地层南东倾斜，倾角一般较陡，倾角可达 65～75°，局部发生倒转。岩性主要

为灰色薄-中厚层灰岩、白云质灰岩、泥质条带灰岩，底为竹叶状灰岩，厚约 56米，

与下伏层位平行不整合接触。 

寒武系上统凤山组：主要在矿区南东部沿着孙小林背斜南东翼分布，即白楼村-

张山头村-王固庄-孙小林子一带，在瓦子口矿区南东侧有小面积出露。在孙小林背斜

南东翼，地层南东倾斜，倾角一般较陡，变化较大，倾角在 35～75°之间，局部陡

立至发生倒转。在瓦子口矿区南东侧，地层倾角较稳定，在 25～35°，倾向由南西

的北西倾斜至北东的北东倾斜渐变。依据岩性的差异分为上下两段：凤山组下段为灰

-深灰色中厚-厚层含泥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大涡卷灰岩，底部可见有叠层石、生

物碎屑灰岩，厚约 46 米，与下伏层位整合接触；凤山组上段为灰-深灰色中薄-中厚

层含灰质白云岩与泥质灰岩互层，厚约 110米。 

奥陶系下统韩家组：主要在矿区北东部局部出露，岩性主要为硅质条带白云岩、

灰紫色白云岩，厚约 20米。 

奥陶系下统贾汪组：由于受褶皱、断层等影响，于矿区北东侧局部出露。岩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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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黄、紫红、浅灰色页岩、钙质页岩、泥质白云质灰岩，薄层泥岩-粉砂质泥岩、中

层碎屑泥岩等，岩石具波状层理，厚约 5～10 米，与下伏层位整合接触，在区域上该

层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的夹石层。 

奥陶系下统萧县组：主要沿矿区北东走向山脊两侧分布，在孙小林背斜北西翼，

地层大部分都发生了倒转，倒转后总体南东倾斜，倾角在 30～80°之间，局部有次

级复背斜，倾向不定、倾角不等。主要出露于山脊西侧 F1断层的西部，山脊东侧 F2

断层的西部，依据岩性的差异分为上下两段：萧县组下段为中厚层灰岩、斑纹状白云

质灰岩夹灰质白云岩及浅土红色泥质灰岩，厚约 150米，与下伏层位整合接触。萧县

组上段上部为灰黑色中厚层白云质灰岩、白云岩、灰质白云岩与薄层泥质灰岩、角砾

状泥质白云质灰岩互层；下部为斑纹状灰岩夹角砾状泥质灰岩，厚约 100米。 

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主要在矿区的北西部王山窝地区，区内马家沟组均较为陡

立，倒转倾向南东为主，倾角 60～80°，局部正常陡立倾向北西。结合区域，依据

岩性的差异分为上下两段：马家沟组下段岩性主要为中厚层灰岩、豹皮状灰岩及含少

量燧石结核灰岩，厚约 80 米，与下伏层位整合接触；马家沟组上段岩性为一套白云

质灰岩与泥质白云岩互层夹中-薄层状的致密灰岩，该层灰岩中铁质薄膜较为发育。

岩石节理发育，受力极易破碎。 

第四系：主要分布于矿区的中部及原采石宕口底部平台区，原采石宕口经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底部平台上覆土厚约 0.5～1.3 米。中部堆积物主要岩性为灰黄色粉质

粘土，浅棕红色含砾粘土，厚度一般 1～10米，底部覆盖原采石宕口遗弃的废渣及砾

石，砾石主要为灰岩、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多呈次棱角状，少数呈棱角状，大小多

在 2～5厘米之间。外围平原区主要岩性为灰黄、灰褐色粉土、粉质粘土、粉细砂等，

厚度向两侧延伸逐渐增大到数十米。 

9.2构造 

9.2.1褶皱 

矿区地处萧县复背斜中段，孙小林背斜中南部，出露长约 2.3 公里，宽约 1.5

公里，背斜核部由寒武系张夏组构成，轴向北东 30～35°，轴面略倾向北西西，倾

角 80°左右，枢纽向北北东倾伏，倾伏角 3～5°，东翼地层为寒武系中、上统，奥

陶系等岩性层位，产状 100～160°∠15～45°，局部倾角可达 60～80°至倒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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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地层寒武系上统、奥陶系等岩性层位，大部发生了倒转，产状 110～150°∠30～

80°，局部正常产状 310～330°∠25～50°。 

由于受区域纵向逆掩断层的影响，矿区内发育次一级小型褶皱构造较多，西南部

发育 2个小背斜和一个向斜，出露在萧县组层位中、轴向总体呈 NEE～NE向，轴面倾

向 NW。核部为萧县组白云质灰岩、白云岩。背斜南东翼岩层倾向 SE，倾角 17°～20°

近于平缓。西翼岩层倾向 NW，倾角 46°～66°，区内东北部岩层受强烈构造挤压的

影响，地层产状逐渐发生倒转，其岩层倾向 115°～160°，倾角 15°～60°。 

9.2.2断层 

在矿区内及周边规模较大的断裂主要有 3条，依次编号为 F1、F2、F3。 

F1 发育于北东走向山脊的北西部山脚处，为压扭性逆断层，走向 35°～50°，

贯穿该区，走向延伸长>4 公里，倾向东南，倾角 70～90°，在王山窝地区倒转背斜

中的马家沟组地层逆冲在萧县组地层之上。受第四系覆盖，断层断续出露，矿区范围

外北侧王山窝矿开采出露的破碎带长约 600米，最大宽约 46米。 

F2分布于王山窝矿段的北东部，为左行平移正断层，断层走向 170°左右，倾向

北北东，倾角 70～90°，出露长度约 0.5公里。 

F3 发育于北东走向山脊的南东部山脚处，为压扭性逆断层，走向 40°～50°，

走向延伸长约 2 公里，倾向东南，倾角 60～80°，张夏组、崮山组地层逆冲在萧县

组、凤山组地层之上，有地层缺失。 

F1与 F3为近平行的断层，与区域 NE-SW 向压扭性逆断层一致。 

9.3岩浆岩 

矿区未见岩浆岩出露。 

9.4矿层特征 

9.4.1矿体空间分布情况 

矿区范围内矿体（层）主要赋存于奥陶系下统萧县组上、下段、马家沟组下段层

位中，分布在 F3 断层的北西部，矿体沿山体分布，大部分裸露地表，局部被矿山环

境治理的人工回填土覆盖；其次赋存于寒武系中-上统张夏组、崮山组地层，分布在

F3 断层的南东部，沿山体、山包分布，大部分裸露地表，局部有第四系及矿山环境

治理的人工回填土覆盖。矿体呈层状，主要为石灰岩，将符合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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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灰岩划分为 1个矿体，矿体南北走向延伸约 1668米，东西分布宽度 240米～660

米，矿体厚度 13米～125米，大部分裸露地表，局部有渣石土及第四系覆盖。 

9.4.2矿体形态、规模 

矿体形态呈层状，主要分布在奥陶系下统萧县组上、下段、马家沟组下段，矿体

以灰岩、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为主，夹薄层状灰岩、角砾状灰岩、条带状白云岩、

泥质白云岩等。受资源量估算范围边界限制和褶皱、断层影响，对萧县组、马家沟组

层位并未能完全控制，即没有顶板，底板是为估算标高以下，在区域和邻区上该组的

层位是稳定的。该区地层处于孙小林背斜北西翼，地层大部分都发生了倒转，倒转后

总体南东倾斜，部分平缓，局部有次级复背斜，倾向不定、倾角不等。 

其次分布于寒武系中-上统张夏组、崮山组地层的矿体，以豹皮灰岩、鲕状灰岩，

条带灰岩为主，其次有竹叶状灰岩、白云质灰岩等。除覆盖物外该矿体没有顶板，底

板是为估算标高以下，矿体即为张夏组、崮山组地层，在区域上和该区内张夏组、崮

山组层位是稳定的。该区地层主要处于孙小林背斜的核部和南东翼，少部分在背斜的

北西翼。地层由北西倾渐变为南东倾斜。北西翼一般较缓，倾向北西，倾角 15～35°；

核部平缓略向北东倾斜；南东翼倾斜南东，倾角渐陡，倾角可达 50～70°，局部甚

至倒转。 

9.5矿石质量 

9.5.1矿石物质成分 

主要由碳酸盐矿物组成，主要为方解石、白云石及少量粘土矿物和微量的硅酸盐

矿物等组成。 

方解石：为泥晶-细粉晶状，具弱重结晶现象，在镜下无色透明，他形颗粒，粒

级在一般小于 0.03毫米，少部分重结晶者颗粒达 1毫米左右（主要为寒武系地层）。

假吸收性比较明显。正交镜下干涉色呈现类似珍珠晕的高级白色，具较高的正突起。

含量 50%～80%。 

白云石：多呈自形菱面体状，颜色灰白，镜下无色透明，有时呈浑浊色，粒径

0.01～0.05 毫米左右，分布不太均匀，有粘土矿物纹层白云石化较强烈，在矿石中

含量约占 45%～15%。 

9.5.2矿石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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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安徽省地质科学研究所）2020 年提交的《安徽省萧县

大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报告》，采集化学全分析样品 9件，其中：CaO含量40.43%～

48.60%，平均 45.49%；MgO含量 2.80%～10.04%，平均 5.49%；SiO2含量 2.68%～10.04%，

平均 4.68%。 

2023 年 2 月，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提交的《普查报告》中，按不同

层位（主要为奥陶系萧县组、马家沟组上段，寒武系张夏组、崮山组）、不同矿石类

型（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灰岩、豹皮状灰岩、鲕粒灰岩）、于主剖面（0线、

3 线、4 线、7 线、8 线、10 线）采集化学分析样品 9 件，钻孔（ZK001 孔、ZK 002

孔、ZK 301 孔、ZK 401 孔）采集化学分析样品 12 件，合计 21 件，分析结果显示：

硫酸盐和硫化物含量 0.01%～0.28%，平均 0.08%，地表勘查线矿石硫酸盐及硫化物平

均含量为 0.11%，钻孔矿石硫酸盐及硫化物平均含量为 0.04%，地表矿石硫酸盐及硫

化物含量略高于深部。 

9.5.3矿石结构及构造 

结构：砾状结构、鲕粒结构、微-细晶结构、内碎屑结构等。 

构造：主要有层状构造、纹层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块状构造等。 

9.5.4矿石抗压强度（水饱和） 

根据 2023 年 2 月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提交的《普查报告》，矿区内

采集抗压强度（水饱和）测试样 68组（地表 60组、钻孔 8组），经江苏地质矿产设

计研究院实验室测试，矿体矿石抗压强度（水饱和）34.4MPa～115.0MPa，平均

68.5MPa。根据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2020年提交的《安徽省萧县大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普查报告》中矿区范围内采集的抗压测试样，矿体矿石抗压强度（水饱和）42.8MPa～

76.3MPa，平均 61.5MPa。全矿区矿石抗压强度（水饱和）平均 66.0MPa。 

9.5.5矿石坚固性和压碎指标 

根据 2023 年 2 月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提交的《普查报告》，矿石坚

固性、压碎指标及吸水率样测试结果为坚固性 0～1%,平均 0.8%；压碎指标 8.6%～

11.6%，平均 9.8%；吸水率 0.26%～2.49%，平均 1.03%。 

9.5.6矿石放射性 

根据2022年10月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对矿区北侧紧邻的王山窝矿和

南部约 500米的瓦子口矿放射性样采样测试结果，王山窝矿主要地层为奥陶系下统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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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组、马家沟组。瓦子口矿主要地层为奥陶系下统萧县组。两矿区与该矿区大部分矿

体为同时代的地层，地层岩性一致，王山窝矿ⅠRa为 0.4,Ⅰγ为 0.3；瓦子口矿ⅠRa为

0.1,Ⅰγ为 0.4。 

9.6矿石类型及品级 

该矿矿石自然类型为斑状灰岩、豹皮灰岩、鲕粒灰岩、泥质灰岩、泥质条带灰岩。

矿石的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该矿矿石平均抗压强度（水饱和）66.0MPa，≥30MPa，符合建筑石料质量一般要

求；坚固性平均 0.8%，属于Ⅰ类；压碎指标平均 9.8%，属于Ⅰ类；硫酸盐及硫化物

平均含量 0.08%，属于Ⅰ类；放射性ⅠRa为 0.1-0.4,Ⅰγ为 0.3-0.4，属于产销与使用

范围不受限制。 

9.7矿层的围岩和夹石 

9.7.1矿体围岩 

矿层基本裸露地表，矿石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基本无盖层，局部山脚、低

洼处、废弃采矿宕口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后的平台有坡积物、第四系粘土覆盖，大部分

没有顶板，局部顶板为第四系碎石土。矿层与该区的地层一致，资源量估算范围内估

算标高之下为矿体底板，底板岩性同矿体岩性。 

9.7.2夹石 

矿区北部发育一层夹石，夹石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奥陶系下统萧县组上段中，呈北

东走向，出露长度为 1000米，宽 10～40米。主要岩性为薄层泥岩、少量砾石夹粘土。 

9.7.3剥离物综合评价 

矿区局部有少量覆盖物，主要分布在原采石宕口内平台及普查区东南部山脚、低

洼处。宕口内平台覆盖物为原来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时，在平台为复绿覆盖的碎石

土和耕植土；山脚、低洼处为第四系覆盖。成分主要为粉质粘土、含砾粘土、碎石土

等，另矿区内北部发育 1层夹石，岩性为薄层泥岩，少量砾石夹粘土。剥离物中夹石

层，岩性为薄层泥岩、少量砾石夹粘土，经现场取样，岩心样破碎，达不到取样要求，

抗压强度小于 30MPa；覆盖物从浅钻调查看，为粉质粘土、含砾粘土、碎石土等。剥

离物达不到建筑用石料一般工业指标，做非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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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内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石，结构致密，抗压强度大，可达建筑石料用 I级品

要求，矿石易采、易加工。 

矿石加工流程较简单，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为原矿→颚式破碎→振动筛分→产

品，生产出四个粒度等级石子分别为 0-5毫米（石粉）、5-10毫米、10-20 毫米、20-31.5

毫米，沿输送带到指定地点堆放，作为矿山的最终产品。矿石加工工艺简单，技术性

能良好。 

9.9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该矿矿床矿体均位于侵蚀基准面之上，有利于开采过程中矿坑自然排水，且主矿

体赋存的碳酸盐岩类溶洞裂隙水多已疏干，故该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矿区内主矿体为层状较坚硬-坚硬岩类，裂隙较发育，局部发育，岩溶少量发育，

以往矿山开采形成多处规模较大的宕口，形成大量的陡倾角临空面，部分终了边坡高

差较大，存在危岩体崩落及不稳定斜坡崩塌的潜在危险，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中等类

型。 

矿区位于地壳较稳定区，矿山地貌为丘陵，矿石中不含有害成分，采矿活动对地

表水、地下水水质影响较小。矿山开采及矿石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粉尘。矿山露天开

采过程中及终了可能形成危岩体及不稳定斜坡，部分边坡安全隐患消除方案正在治

理。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为中等类型。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环境地质

条件属中等类型，根据固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划分，该矿床为复合问题的矿

床（Ⅱ-4）型。 

10.矿区开发现状 

矿山历史上设置有萧县王寨镇王山窝第二采石厂等多个采矿权，本次评估拟设采

矿权为上述采矿权关闭整合后设立。经多年开采，山体破损较大，已形成不规则的多

个宕口，宕口之间高低不一，仅南侧及东侧局部山体未经破坏，保持原山状态。西侧

采坑南北长约 1.5千米，现状高低不平，标高大致为+60～+100米，局部采坑内存在

积水，采坑边坡角 70°～80°，局部近于直立，高差 20～40米，最大达 11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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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该矿为新设矿权，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挂牌出让该采矿权。 

11.评估过程 

11.1  2023年 7 月 13日，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我公司承担“安徽省萧县

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项目，并签订了《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

合同书》。 

11.2  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1 日，我公司组成评估小组，对项目进行尽职

调查，收集评估资料，开展评估工作，评估人员分析、归纳资料，选取评估参数，编

制报告初稿。 

11.3  2023 年 7 月 22 日至 7 月 24 日，评估报告经审查、修改、整理、润色、

印制，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提交委托方。 

12.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

法有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可比销售法。目前未收集到可类比的案例无法采

用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采矿权。 

鉴于：该矿已编制了《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报告（2023）》、

《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且已经评审备案。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

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开发利用主

要技术参数及经济参数可参考开发利用方案确定。因此，评估认为该采矿权基本达到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故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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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6 

(CI－CO)t ——年净现金流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3.评估指标与参数 

评估指标与参数的确定主要参考《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报

告（2023）》（以下简称《普查报告（2023）》）、《关于<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普查报告（2023）>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宿自然资规审批〔2023〕

66号）及其评审意见书、《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书、《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

以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确定。 

《普查报告（2023）》：由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编制，在

收集到的以往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在拟设矿区范围内开展了普查工作，储量核实范围

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工作部署、勘查类型确定、工程布置、工作方法正确，基本符

合有关规范规程、技术标准要求；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和估算参数基本正确，资源类型

和矿段划分基本合理，估算结果基本正确。报告已经通过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

织的专家审查，并在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宿自然资规审批〔2023〕66号），

因此，《普查报告（2023）》可以作为本次评估保有资源储量确定的依据。 

《开发利用方案》：由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 2023年 6 月编制，方案的

设计开采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方案设计该矿采用山坡露天开采的方式、公路开

拓汽车运输方式、深孔爆破开采工艺、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设计资源利用率基本合

理，矿山采用的开采方式、开拓方式、运输方法、采矿方法、开采顺序可行，开采回

采率及综合利用率指标恰当，产品方案可行。该方案已经相关专家评审通过。因此，

《开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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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主要技术参数 

以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用来说明评估估算的方法及过程，若手算验证与所列示

结果（个位尾数、小数点后尾数）存在部分误差均是由多级进位精度造成，并不影响

评估结果计算的准确性，以下各列示数据均源自相应附表中计算机自动计算结果。 

14.1评估用保有资源量 

14.1.1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 

根据《普查报告（2023）》及其评审意见书，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矿区范围

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保有资源量（推断资源量）为 2528.00万立方米（6724.40万吨），

覆盖物、夹石等剥离物 92.00万立方米。 

14.1.2评估用保有资源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补充说明，该矿覆盖物主要为粉质粘土、含砾粘土、

碎石土等，夹石主要为薄层泥岩，少量砾石夹粘土。方案设计矿山基建道路铺设渣石

土用量约 5.40 万立方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种植土使用量约 33.30 万立方米，作为

基础建设项目回填料直接出售渣石土量 53.30万立方米。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开展已设露天开采矿山剥离物中砂石土矿产资源有偿处置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

规〔2022〕3 号）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57号），并与委托方沟通，确定本次需对上述作为基础建设项目回填料直接

出售的剥离物 53.30 万立方米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鉴于该矿为新设采矿权，确定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即为上述评审

通过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保有资源储量 2528.00 万立方米（6724.40 万吨）及剥离物

53.30万立方米。 

14.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矿业权范围内的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故本次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即以上述评估用保有资源量为准，即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推断资源量）

2528.00万立方米（6724.40万吨），剥离物 53.30万立方米。 

14.3开采方案及产品方案 

14.3.1开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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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采用山坡露天开采的方式。该矿过去进行过开

采，原有道路已经形成，有利于矿山运输道路的布置，故方案设计矿山采用公路—汽

车开拓运输方案。根据矿层赋存条件和矿山地形，矿山采用露天自上而下的分台阶式

开采。 

14.3.2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按《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补充说明，确定为各规格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31.5～20毫米、20～15毫米、15～10毫米、＜5毫米)，回填料（剥离物）。 

14.4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

计算公式为： 

评估用可采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采矿回采率 

14.4.1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书，设计边坡、平台损失占压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资源量（推断资源量）为 119.00 万立方米（316.20 万吨），扣除边坡压占后，

设计利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为 2409.00 万立方米（6408.20 万吨）；设计利用

基础建设项目回填料剥离物资源量为 53.30万立方米。 

14.4.2评估用可采储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书，设计该矿的采矿回采率为 98%。本次评

估据此取值，评估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可采储量＝6408.20×98%≈6280.04（万吨） 

剥离物可采储量与设计利用的剥离物资源量一致，为 53.30万立方米。 

综上确定，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6280.04 万吨，剥离物为

53.30万立方米。 

14.5生产能力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对拟建、在建采矿权评估，

生产能力可根据经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书，设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规模为

500.00万吨/年，本次依此确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评估用生产规模为 500.00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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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能力，由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T＝Q÷A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 —矿山生产能力。 

各项参数为：可采储量为 6280.04万吨，生产能力为 500.00万吨/年，计算可得

该矿正常服务年限为 12.6年，计算如下： 

T＝6280.04÷500.00≈12.6（年） 

另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确定基建时间为 1.5年。 

因此，本次评估计算年限确定为 14.1 年，即自 2023 年 7 月至 2037 年 7 月。其

中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12 月属于基建期，2025 年 1 月至 2037 年 7 月属于正常生

产期。 

本次评估假设综合利用剥离物在矿山正常生产期内均匀剥离，则综合利用剥离物

年产量为 4.24万立方米（53.30÷12.6）。 

15．主要经济指标 

15.1固定资产投资及无形资产投资 

15.1.1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固定资产投资，包括评估基准日已形成

固定资产和未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评估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采用经审批的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等资料中设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剔除预备费用、征地费用、基建期贷款利

息等之后的工程费用和其他费用之和。工程费用可按具体项目（如剥离工程、设备、

房屋建筑物）分类，其他费用按其投资金额分配到上述具体项目分类中。 

该项目为新设采矿权，本次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矿山建设投资确定

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设计矿山所需建设投资见下表（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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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其他 合计 

一 建设投资 9325.35 12497.00 723.48 3017.12 25562.95 

（一） 工程费用 9325.35 12497.00 723.48   22545.83 

1 采矿工程费用 4200.15 4744.00 298.30   9242.45 

1.1 采矿工程 3175.62 4716.00 283.00   8174.62 

1.2 总图运输工程 195.53       195.53 

1.3 给排水及消防工程 39.00 28.00 15.30   82.30 

1.4 供配电工程 630.00       630.00 

1.5 矿山工业场地设施 160.00       160.00 

2 破碎加工工程费用 5125.20 7753.00 425.18   13303.38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23.57 1123.57 

2.1 建设单位管理费       225.46 225.46 

2.2 工程保险费       67.36 67.36 

2.3 建设工程监理费       248.00 248.00 

2.4 工程设计费       270.55 270.55 

2.5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62.49 62.49 

2.6 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       26.80 26.80 

2.7 无负荷联合试运转费       112.73 112.73 

2.8 环评、能评、安评       90.18 90.18 

2.9 职工培训费       20.00 20.00 

（三） 基本预备费       1893.55 1893.55 

二 流动资金       2000.00 2000.00 

三 项目总投资 9325.35 12497.00 723.48 5017.12 27562.95 

根据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要求，本次评估时，将扣除“基本预备费、流动资金”

后的建设项目投资作为评估用固定资产，其中将“采矿工程”中的建筑工程费归为剥

离工程，将扣除“采矿工程”后的建筑工程费归为房屋建筑物，将“工程费用”中的

设备购置费及安装工程费的归为生产设备；然后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计入评估其

他费用，并按比例分摊至剥离工程、房屋建筑物和生产设备中。经上述调整后，评估

用矿山固定资产投资为 23669.40 万元，其中：剥离工程 3333.88 万元、房屋建筑物

6456.20万元、生产设备 13879.32 万元，基本符合当地同类矿山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在矿山基建期内均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详见附表一、二。 

15.1.2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租赁使用土地，不论租赁国家所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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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所有，还是其他使用者的土地，分年支付租赁费时，将土地租赁费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一次性支付租赁费用时，将其计入无形资产，以摊销方式（以租赁期为摊销

年限）逐年收回。 

本次评估将《开发利用方案》未设计矿山征地费用，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

明》中“拟设采矿权拟采用净矿出让方式，无需征地，因此方案未估算征地费用”，

确定本次评估该矿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为 0。 

15.2 固定资产残（余）值的回收、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

增值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

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

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按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净残值率

估算固定资产净残值；结合该矿固定资产投资特点，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

5%。固定资产的残值应在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结束年回收；以评估计算期末固定资

产净值作为回收的固定资产余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第 60条的规定，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房屋、

建筑物：20 年；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10 年；与生产经

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5年；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4年；

电子设备：3年。矿业权评估中，确定折旧年限应遵循上述规定，采用的折旧年限不

得低于上述最低折旧年限，建议可按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分类确定折旧年限。结合

该项目的服务年限，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按 20年折旧，机器设备按 15年折旧。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

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

整为 9%。 

剥离工程：属一次性投入全部剥离工程费，不考虑以维简费的形式进行更新，按

折旧提取费用，按 12.6 年计提折旧，残值率为 0。本项目剥离工程投资为 33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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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275.27万元（3333.88÷1.09×9%），不含税投资 3058.61

万元。在评估计算期末折旧完毕，无残值回收也无更新改造资金。 

房屋建筑物：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

项目的特点、服务年限等，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平均 20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

净残值率 5%。本项目房屋建筑物投资为 6456.20 万元，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533.08

万元（6456.20÷1.09×9%），不含税投资 5923.12 万元。房屋建筑物在评估计算期内

无更新，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2389.36万元。 

生产设备：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项

目的特点、服务年限等，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设备按平均 15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

残值率 5%。本项目生产设备投资为 13879.32 万元，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1596.74万

元（13879.32÷1.13×13%），不含税投资 12282.58 万元。生产设备在评估计算期内

无更新，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2512.13万元。 

固定资产更新及残(余)值计算详见附表一、附表三。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在

生产期内，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

的余额，抵扣新购置生产设备及不动产（生产设备、剥离工程和房屋建筑物）（包括

建设期投入及更新资金投入）的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

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生产期各期抵扣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计入对

应的抵扣期间的现金流入中，回收抵扣的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详见附表一、附表七。 

15.3流动资金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流动资金是指企业生

产运营需要的周转资金。本次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按流动资金占固定资产的比

例估算流动资金，其计算公式为：流动资金＝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资金率。 

非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一般按固定资产资金率 5%～15%估算，本次评估按 10%取

值。则： 

流动资金＝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资金率＝23669.39×10%≈2366.94（万元） 

流动资金在生产初期一次性投入，在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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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销售收入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产品销售价格应当根据评估采用

的产品方案，选择能够代表当地市场价格水平的信息资料，作为确定基础。一般情况

下，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

价格波动较大、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

内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

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本次评估按评

估基准日前三年的矿产品平均销售价格确定评估用销售价格。 

本次评估的矿产品方案为各规格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回填料（剥离物）。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各规格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综合销售价格为 58元/吨（含税

价）。 

经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综合销售价格，

基本可以反应当地同类同品质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市场行情，本次评估依此确定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综合销售价格取值为 58元/吨，折合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51.33元/吨。 

《开发利用方案》未设计回填料销售价格，根据评估人员对当地类似矿产品的销

售价格进行调查，近年类似质量的基础建设项目回填料销售价格在 15 元/立方米左右

（不含税），评估人员认为该销售价格基本符合当地同类同品质回填料的市场行情，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路面用机制砂销售价格为 15.00元/立方米（不含税）。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确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评估用销售价格取值为 51.33元/吨，

回填料（剥离物）评估用销售价格取值 15.00 元/立方米。 

假设矿山所生产的矿产品全部销售且销售价格不变，则矿山正常年销售收入为

25728.60万元，其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年销售收入 25665.00万元，回填料（剥离物）

年销售收入 63.60万元。销售收入计算如下（以 2025为例）：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年销售收入＝500.00×51.33＝25665.00（万元） 

回填料（剥离物）年销售收入＝4.24×15.00＝63.60（万元） 

矿山正常年销售收入＝25665.00+63.60＝25728.60（万元） 

15.5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估算 

本次评估生产成本费用参数以《开发利用方案》估算的生产成本费用为基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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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评估人员调查了解的情况以及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对经济参数进行调整。 

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本法”计算，由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

费、折旧费、安全费用、修理费、管理费用（含无形资产摊销(土地使用权）、其他管

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财务费

用和无形资产摊销确定。具体本次评估用成本费用取值详见附表四。 

下面逐个说明评估用各项成本费用参数的选取和调整过程： 

1）外购材料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生产成本中单位“采场材料费”为7.58元/吨

（含税）、“破碎站材料费”为6.05元/吨（含税），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外购材料费

为13.63元/吨（7.58+6.05，含税），折合不含税为12.06元/吨。 

2）外购燃料及动力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生产成本中单位“采场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1.20元/吨（含税）、“破碎站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3.75元/吨（含税），本次评估据

此确定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为4.95元/吨（1.20+3.75，含税），折合不含税为4.38元/

吨。 

3）职工薪酬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生产成本中单位“采场工资及福利费”为2.86

元/吨、“破碎站工资及福利费”为1.95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职工薪酬费为

4.81元/吨（2.86+1.95）。 

4）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三。 

剥离工程：按折旧年限 12.6 年、净残值率 0%计，正常生产年折旧费 243.52 万

元。 

房屋建筑物：按折旧年限 20 年、净残值率 5%计，正常生产年折旧费 281.35 万

元。 

生产设备：按折旧年限 15年、净残值率 5%计，正常生产年折旧费 777.90万元。 

正常生产年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合计为 1302.76 万元，单位折旧费为 2.61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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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三、附表四。 

5）安全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安全费用应按财税制度及有关部门的规

定提取，并全额纳入经营成本中。 

根据财政部、应急部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颁布并施行的《关于印发〈企业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号），非金属矿山（露天矿

山）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 3.00元/吨的规定。本次评估依此确定单位安全费

用取值为 3.00元/吨。 

6）修理费 

修理费指生产单位对其生产设备进行维护、修理所发生的费用。本次评估根据非

金属矿山修理费一般标准按扣除剥离工程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税）的2.5%进行估算，

经计算确定该矿单位修理费为0.91元/吨（（5923.12+12282.58）×2.5%÷500，不含

税）。 

7）管理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如15.1小节所述，本次评估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为0。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单位其他管理费为1.00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

单位其它管理费为1.00元/吨。 

本次评估将方案设计的其它管理费用计入评估用管理费用为1.00元/吨。 

8）销售费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补充说明，本次评估销售费用参照当地同类矿山的平

均水平，按销售收入的1%进行估算，经计算，确定该矿单位销售费用约为0.51元/吨

（25728.60×1%÷500.00）。 

9）财务费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价款评

估中，财务费用只计算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按自有资金处理、不考

虑固定资产借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 70%为银行贷款，在生产期初借入使用，贷

款利率按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时点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4.35%计算，按期初借

入、年末还款、全时间段或全年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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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2366.94×70%×4.35%≈72.07 万元，矿山单

位财务费用为 0.14元/吨（72.07÷500）。 

10）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经估算，未来正常生产期该矿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9.42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26.67元/吨，年总成本费用为 14709.84万元，年经营成本为 13335.00 万元。 

详见附表三至附表五。 

15.6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资源税等，

根据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标准进行计算。 

15.6.1 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

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抵扣完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7年为例）计算如下： 

正常年份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25728.60×13%≈3344.72（万元） 

正常年份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 

＝（6030.00＋2190.00+455.00）×13%≈1127.75（万元） 

年抵扣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0.00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年抵扣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 

＝3344.72－1127.75－0.00＝2216.97（万元） 

15.6.2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5]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实施

至 2021 年 8 月）及 2020 年 8 月 11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自 2021年 9月 1日起实施），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

据。该矿隶属于属于萧县王寨镇、丁里镇管辖，《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城市维护

建设税税率为 5%，本次评估依此确定该矿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暂按 5%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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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务院令[2005]第 44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的决定》，教育费附加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征收率为 3%；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

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 号）相关规定，统一地方教育附加的征

收标准调整为 2%。 

计算公式及过程如下（以 2027年为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2216.97×5%≈110.85（万元）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2216.97×3%≈66.51（万元）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费率＝2216.97×2%≈44.34（万元） 

15.6.3 资源税 

根据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安徽省

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水利厅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资源税实施细则>的

通知》（皖财税法〔2020〕1005 号），该矿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税率按选矿销售收

入的 5.5%从价计征，鉴于该矿剥离物主要为粉质粘土、含砾粘土、碎石土等，本次

评估剥离物参考砖瓦用粘土按 1.00元/立方米从量计征。 

根据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对实际开采年限在 15年以上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

产资源，资源税减征 30%。衰竭期矿山是指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

（含）以下或剩余服务年限不超过 5 年的矿山。由于该矿理论服务年限为 12.6 年，

故本次评估不考虑资源税减征。 

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7年为例）年应交资源税为： 

年资源税＝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年销售收入×5.5%＋年产回填料（剥离物）矿石量

×1.00元/立方米 

＝25665.00×5.5%＋4.24×1.00≈1415.82（万元） 

15.6.4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以 2027年为例，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教育费附加＋年地方教育附加＋年资源税 

＝110.85＋66.51＋44.34＋1415.82＝1637.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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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金及附加估算见附表七。 

15.7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企业所得税以利润总额为基数，

按企业所得税税率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7年为例）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年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25728.60－14709.84－1637.51＝9381.25（万元） 

年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税率＝9381.25×25%≈2345.31（万元） 

所得税估算详见附表七。 

15.8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

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

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

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

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社会风险。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折现率参照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规定，地

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

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9%。 

综上硕鼠，确定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 

16．评估假设条件 

16.1 评估拟定的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16.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6.3 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16.4 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6.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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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评估结论 

17.1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

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安徽省萧县大山矿区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39050.2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亿玖

仟零伍拾万贰仟元整。 

按销售收入比例进行分割，其中：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对应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38953.58 万元（39050.20×

322354.45÷323153.95），折合单位资源储量评估值约 5.79 元/吨·矿石（38953.58

÷6724.40）。 

剥离物对应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96.61 万元（39050.20×799.50÷

323153.95），折合单位资源储量评估值 1.81 元/立方米·矿石（96.61÷53.30）。 

17.2 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

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3.0元/吨·矿石，鉴于该矿剥离物主要为粉质粘土、含砾粘土、碎石土等，本次评估

剥离物的基准价参照砖瓦用粘土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1元/立方米·矿石）

进行核算，则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结果为

20226.50万元，计算如下：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3.00×6724.40=20173.20（万元） 

剥离物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1.00×53.30=53.30（万元） 

采矿权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173.20＋53.30=20226.50（万元）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号）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

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招标、拍卖、挂牌的结果确定，其低价不

得低于基准价，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39050.20万元，高于基准价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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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有关问题的说明 

18.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

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

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间超过有效期，本评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

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8.2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家和

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巨大变化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

期（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

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

接使用本评估报告。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8.3 特别事项说明 

18.3.1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已设露天开采矿山剥离物中砂石土矿

产资源有偿处置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22〕3 号）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

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 号），并与委托方沟通，本次需

对作为基础建设项目回填料直接出售的剥离物 53.30万立方米进行评估。 

18.3.2 本评估结论是在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采矿权与矿产资

源相互依存原则来确定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

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

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8.3.3 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8.3.4 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

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8.3.5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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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未

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

承担相关责任。 

18.3.7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本公

司公章后生效。 

18.4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8.4.1本评估报告需向主管部门报送使用。 

18.4.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18.4.3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

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

估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18.4.4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 

18.4.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

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8.4.6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9．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23年 7月 24日。 






















